
3,229,327

580,486

399,779

325,786

427,545

237,925

371,267

45,647

67,986

65,563

154,842

67,195

68,905

57,348

111,151

38,672

49,422

9,069

45,861

52,297

34,415

16,702

1,4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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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3,289,8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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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5,063,6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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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,472,792

48,397,109

89,655,441

31,284,575

39,816,335

7,517,489

39,287,823

45,521,051

29,647,698

14,977,040

1,294,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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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,334,9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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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,472,7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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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,517,4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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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,521,051

29,647,698

14,977,040

1,294,602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北　 市

 　桃　 園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蘭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栗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林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蓮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隆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金　 門　 縣

 　連　 江　 縣

中華民國109年 7月

 本局國民年金組。

       故本月份本表應計保險費為被保險人應負擔部分，無政府應負擔部分。
     2.100年7月1日修正生效國民年金法第13條第6項規定，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，於每年5月底及11月底，依被保險人前6個月繳費情形計收，並溯自97年10月1日施行。
 註：1.本表被保險人數係指當月納保人數，地區別依被保險人戶籍所在縣市統計。 中華民國109年10月14日

 國民年金被保險人數及應計保險費－按地區分

 單位：人、元

 應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保　　　　險　　　　費

 地　區　別 被保險人數  政　　　府　　　補　　　助
 合　　計 被保險人

 小　　計 中 央 政 府 地 方 政 府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編製


